
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关于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川开管字〔2022〕150 号

为深刻吸取省内外餐饮场所燃气爆炸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领

导关于泰安市旅游经济开发区大福食品店“6.21”液化石油气爆炸事故的批示要

求，根据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整治范围

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包括经营性酒店、餐馆和机关、学校、

医院、企事业单位食堂等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场所。

二、目标任务

（一）凡是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必须立即安装燃气报警装置，否则一律暂

停营业；

（二）凡是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行业主管部门和直接监管责任部门一律于

7 月 25 日前完成全覆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依法严处，不放过任何问题隐患、

不放过任何非法违法行为；

（三）凡是存在重大隐患、不能保证安全的餐饮场所，一律立即停业，并落

实安全防范措施；

（四）凡是不按要求整改问题擅自生产经营的，一律依法严厉打击，该追刑

责的追究刑责；

（五）凡是发生燃气生产安全事故，一律严格按照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

于“四位一体”加强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

责，绝不姑息迁就；



（六）凡在地下、半地下空间违规使用燃气或相关证照不全的餐饮场所，一

律依法取缔；

（七）凡达不到《淄博市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指南》（附件 1）要求的，

立即停业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营业。

三、工作职责

（一）成立协调机制办公室

成立开发区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办公室，投资规划部、安监环保部、文教

卫生口、民政办、综合执法办、规划建设办、钟楼派出所、市场监管所等各相关

部门各负其责、协同配合，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组织全覆盖摸排本辖区使用燃气

餐饮场所，建立管理台账，督促使用燃气餐饮场所安装燃气报警装置，组织开展

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宣传教育，排查发现、整改消除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开

展依法依规查处工作。

（二）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

1、投资规划部：作为商贸、餐饮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直接监管责任部

门，负责做好餐饮经营单位燃气使用安全监管，督促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餐饮

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负责对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餐饮经营单位进行排查

整治，建立管理台账，监督餐饮经营单位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企业签订

供用气合同，督促安装燃气报警装置，组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宣传教

育培训。

2、安监环保部：负责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能，督促有关部门按照“三

管三必须”要求做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相关工作；负责对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

的工业企业食堂进行排查整治，建立管理台账，督促安装燃气报警装置。

3、规划建设办：牵头协调安全专项整治日常工作，加强形势研判，做好协

调调度，强化监督检查。监督燃气供应企业与用气单位签订供气合同，按照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和合同约定，承担用户燃气设施巡查、燃气使用安全技术指导和

宣传责任。

4、文教卫生口：负责对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医院食堂、卫生院食堂、

学校（含幼儿园）等教育场所食堂进行排查整治，建立管理台账，督促安装燃气

报警装置。负责对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进行排查整治，建立管理台账，督促

安装燃气报警装置

5、民政办：负责对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养老院食堂进行排查整治，建

立管理台账，督促安装燃气报警装置。

6、综合执法办：负责对开发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农贸市场、学校周边等人

员密集场所占道经营餐饮业，进行排查整治，建立管理台账，督促安装燃气报警

装置。

7、钟楼派出所：负责对非法储存、倒灌、销售液化气的行为和窝点进行查

处，鼓励群众举报相关违法行为；对妨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

予以查处；对生产销售掺混二甲醚液化气、无燃气经营资质非法经营燃气、生产

销售不合格钢瓶等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市场监管所：负责取缔无证 (气瓶充装许可证)无照(工商营业执照)液化

气充装、供应站点工作；负责液化气充装、特种设备使用和气瓶检验机构的监督

管理。

9、各社区居委会：负责对本社区范围内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进行排查整治，

监督餐饮经营单位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督促使用

燃气餐饮场所安装燃气报警装置，建立管理台账，组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和

安全宣传教育。

各部门各负其责、协同配合，负责各自行业领域内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指导监督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强化执法力度，依法查处



餐饮场所燃气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燃气经营单位向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

装置的餐饮场所供气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对存在燃气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

采取停业整顿、关闭取缔等措施。

四、工作安排

（一）全面摸底，自纠自改（7 月 25 日前）。各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对本部

门领域内餐饮场所逐户开展摸底统计，按照“全覆盖”要求填写《淄川区餐饮场

所安全排查工作台账》（附件 2），于 7 月 25 日前将附件 2 报至规划建设办汇

总。要边摸底、边整改，落实“五个一律”和《淄博市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指

南》各项要求。

（二）督导检查，明查暗访（7 月 30 日前）。按照区安委会办公室“五个

一律”工作要求，对本部门领域负责的餐饮场所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餐饮场

所燃气安全整治和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情况，及时纠正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

隐患。

（三）宣传教育，科学指导（7 月 30 日前）。结合摸底排查和执法检查情

况，于 7 月 30 日前完成一次对所有餐饮场所、所有餐饮从业人员的全员安全教

育培训。针对法律法规规定、燃气使用基本要求、应急处置方式、事故警示教育

等，明确重点培训内容，并采取印发宣传资料、举办讲座论坛和培训班、以案说

法等多种形式，指导餐饮等经营单位安全用气，全面提升广大餐饮场所的安全管

理水平及广大餐饮从业人员的安全用气意识、安全操作技能。

（四）认真总结，巩固提升（持续开展）。对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情

况进行认真总结、督促整改、跟踪问效，形成长效工作机制。要注重抓好正反两

方面的典型，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强化典型案例教育警示。对未认真

开展专项治理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2022 年 7 月 20 日


